
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

第五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

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以及《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“以

下简称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对准备提交公

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的事项进行了充分的审查，基于独

立、客观的判断原则，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  

一、《关于现金收购四川思特瑞锂业有限公司 51%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

的事前认可意见 

1、本次交易方案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证券法》、

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方案合理、切实可行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，有利于增

强公司盈利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，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，符合公司和全体

股东利益。 

2、本次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

的行为。 

3、本次交易是公司经过审慎考虑做出的决定，交易价格系以具备从事证券

服务业务条件的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基础，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。本次交

易不会对公司发展战略、经营规划及生产经营等方面造成重大不利影响，亦不会

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基于以上判断，我们同意将以上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。 

独立董事: 张黎明、周颖 、赵银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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